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交簡字第92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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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

年度偵字第25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麗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5行以下應更正

為：「行經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號前時，因倒車時未

依規定使用燈光，而為警攔查，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

錠、依托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且主動向警方

表示有施用依托咪酯菸彈後駕車之行為，復經其同意採尿送

驗結果」，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麗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

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罪。

　㈡按刑法第62條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之機關或人員

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

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

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

生嫌疑；又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

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而所謂知悉，固不以確知其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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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人為必要，但必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為該管公務

員所確知，始屬相當。如犯罪事實並不存在而懷疑其已發

生，或雖已發生，而為該管公務員所不知，僅係推測其已發

生而與事實巧合，均與已發覺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72年台

上字第641號、75年台上字第16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經查，被告因未按規定使用燈光而遭警攔查時，經警詢問主

動坦承本案犯行，並同意接受尿液採驗，此有被告警詢筆錄

在卷可參，依當時情形，員警並未掌握任何被告涉有本案犯

行之具體情資，難認有相當事證而得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

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則被告主動向員警坦承

如上，且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足認被告係在具有偵查犯罪

權限之公務員知悉其本案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

前，自首並有接受裁判之意，應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

用，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有不良影響，服用

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

性，既漠視自己生命、身體之安危，亦罔顧公眾往來之安

全，於服用毒品之狀態下，竟仍心存僥倖，執意駕駛車輛行

駛於道路上，造成公眾行車往來之危險，對交通安全所生之

危害非輕，所為要無可取，而所幸為因此發生實害，另考量

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另被告雖於為警攔查時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錠、依托

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然卷內未見被告於警詢

或偵查時提及上開物品與本案之關聯性，聲請意旨亦未就上

開物品聲請沒收，是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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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得上訴

論罪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

01

02

03

04

05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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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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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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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25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麗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5行以下應更正為：「行經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號前時，因倒車時未依規定使用燈光，而為警攔查，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錠、依托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且主動向警方表示有施用依托咪酯菸彈後駕車之行為，復經其同意採尿送驗結果」，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麗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按刑法第62條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又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而所謂知悉，固不以確知其為犯罪之人為必要，但必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為該管公務員所確知，始屬相當。如犯罪事實並不存在而懷疑其已發生，或雖已發生，而為該管公務員所不知，僅係推測其已發生而與事實巧合，均與已發覺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41號、75年台上字第16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因未按規定使用燈光而遭警攔查時，經警詢問主動坦承本案犯行，並同意接受尿液採驗，此有被告警詢筆錄在卷可參，依當時情形，員警並未掌握任何被告涉有本案犯行之具體情資，難認有相當事證而得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則被告主動向員警坦承如上，且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足認被告係在具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其本案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前，自首並有接受裁判之意，應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有不良影響，服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既漠視自己生命、身體之安危，亦罔顧公眾往來之安全，於服用毒品之狀態下，竟仍心存僥倖，執意駕駛車輛行駛於道路上，造成公眾行車往來之危險，對交通安全所生之危害非輕，所為要無可取，而所幸為因此發生實害，另考量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另被告雖於為警攔查時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錠、依托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然卷內未見被告於警詢或偵查時提及上開物品與本案之關聯性，聲請意旨亦未就上開物品聲請沒收，是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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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

年度偵字第25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麗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5行以下應更正為

    ：「行經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號前時，因倒車時未依規

    定使用燈光，而為警攔查，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錠、

    依托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且主動向警方表示

    有施用依托咪酯菸彈後駕車之行為，復經其同意採尿送驗結

    果」，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

    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麗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

    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罪。

　㈡按刑法第62條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之機關或人員

    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

    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

    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

    生嫌疑；又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

    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而所謂知悉，固不以確知其為犯

    罪之人為必要，但必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為該管公務

    員所確知，始屬相當。如犯罪事實並不存在而懷疑其已發生

    ，或雖已發生，而為該管公務員所不知，僅係推測其已發生

    而與事實巧合，均與已發覺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72年台上

    字第641號、75年台上字第16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經

    查，被告因未按規定使用燈光而遭警攔查時，經警詢問主動

    坦承本案犯行，並同意接受尿液採驗，此有被告警詢筆錄在

    卷可參，依當時情形，員警並未掌握任何被告涉有本案犯行

    之具體情資，難認有相當事證而得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施

    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則被告主動向員警坦承如

    上，且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足認被告係在具有偵查犯罪權

    限之公務員知悉其本案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前

    ，自首並有接受裁判之意，應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有不良影響，服用

    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

    性，既漠視自己生命、身體之安危，亦罔顧公眾往來之安全

    ，於服用毒品之狀態下，竟仍心存僥倖，執意駕駛車輛行駛

    於道路上，造成公眾行車往來之危險，對交通安全所生之危

    害非輕，所為要無可取，而所幸為因此發生實害，另考量被

    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另被告雖於為警攔查時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錠、依托

    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然卷內未見被告於警詢

    或偵查時提及上開物品與本案之關聯性，聲請意旨亦未就上

    開物品聲請沒收，是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得上訴



論罪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交簡字第92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麗華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25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麗華犯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5行以下應更正為：「行經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號前時，因倒車時未依規定使用燈光，而為警攔查，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錠、依托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且主動向警方表示有施用依托咪酯菸彈後駕車之行為，復經其同意採尿送驗結果」，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黃麗華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尿液所含毒品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按刑法第62條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又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而所謂知悉，固不以確知其為犯罪之人為必要，但必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為該管公務員所確知，始屬相當。如犯罪事實並不存在而懷疑其已發生，或雖已發生，而為該管公務員所不知，僅係推測其已發生而與事實巧合，均與已發覺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41號、75年台上字第163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因未按規定使用燈光而遭警攔查時，經警詢問主動坦承本案犯行，並同意接受尿液採驗，此有被告警詢筆錄在卷可參，依當時情形，員警並未掌握任何被告涉有本案犯行之具體情資，難認有相當事證而得合理懷疑被告涉犯本案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則被告主動向員警坦承如上，且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足認被告係在具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其本案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前，自首並有接受裁判之意，應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有不良影響，服用毒品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既漠視自己生命、身體之安危，亦罔顧公眾往來之安全，於服用毒品之狀態下，竟仍心存僥倖，執意駕駛車輛行駛於道路上，造成公眾行車往來之危險，對交通安全所生之危害非輕，所為要無可取，而所幸為因此發生實害，另考量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另被告雖於為警攔查時扣得甲基安非他命、哈密瓜錠、依托咪酯菸彈及電子菸加熱器主機等物，然卷內未見被告於警詢或偵查時提及上開物品與本案之關聯性，聲請意旨亦未就上開物品聲請沒收，是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得上訴



論罪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



